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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定点保险服务参数

第1条 长沙市中心医院车辆定点保险明细表如下，参保时间为一年。
	序号
	车牌号
	保险起止时间

	1
	湘A-4597F
	2024.8.22至2025.8.21

	2
	湘A-KV391
	2024.2.18至2025.2.18

	3
	湘A-7M60B
	2024.11.20至2025.11.19

	4
	湘A-7B60U
	2024.11.28至2025.11.27

	5
	湘A-UX521
	2024.11.8至2025.11.7

	6
	湘A-S7935
	2024.7.20至2025.7.19

	7
	湘A-U1278
	2024.7.19至2025.7.18

	8
	湘A-W3198
	2024.7.20至2025.7.19

	9
	湘A-DF1027
	2024.1.22至2025.1.21

	10
	湘A-DK8017
	2024.1.22至2025.1.21

	11
	湘A-R6B25
	2024.3.30至2025.3.29

	12
	湘A-P11H9
	2024.12.26至2025.12.25



第二条	院方车辆投保的险种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只限地方牌照投保）、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100万）、车上人员责任险（2万元/座）。投标方报价含车船使用税。
第三条	院方车辆的保险费率按中标方的中标费率执行,其保险责任不变。
第四条	承保
1、中标方具体负责院方投保车辆的承保工作，由专人负责与车属单位车辆管理部门的对口联系，负责车辆的承保和理赔工作。
第五条	理赔
1.报案：
车辆出险后，投保单位应按约定的方式向中标方报案。中标方报案电话：       ，值班电话：        。中标方应24小时接受报案。
2.定损：
中标方接到车辆出险报案后，定损人员将尽快赶赴现场，以“迅速、准确、合理”的原则尽快定损。中标方为院方投保车辆提供24小时定损服务。
对在异地出险的投保车辆，中标方定损人员将尽快赶赴现场或尽快委托当地保险公司代查勘定损，以便院方尽快修复车辆、处理事故、申请索赔。
3.理赔：
对出险车辆的索赔，中标方承诺在手续齐备后的1-3个工作日内一次付清赔款，并提供最大限度的优质服务。
4.理赔过程中的服务：
4.1.院方投保车辆出险后中标方承诺对肇事定损金额在2000元以下的，由有关方面出具证明后即可索赔。
4.2.交通事故伤员住院医疗费垫付：
对上述车辆在长沙市城区范围内发生交通事故，致使第三者或车上人员遭受伤害，在伤员送往市级以上医院治疗的情况下，经中标方和交通事故处理部门共同确认，依法应由车主方垫付和承担的住院医疗费，由中标方按有关规定先行支付50%的预付款或提前赔付。
第六条	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院方的权利和义务：
1.1.院方有权对中标方定点保险业务范围内公务车的承保和理赔进行监督检查。
1.2．院方对中标方提交的定点保险业务范围内的提交的保险单进行备案、登记。
1.3．院方对定点业务范围内的投保车辆有协助缴纳保险费的义务。
2.中标方的权利和义务：
2.1.中标方应全面履行服务承诺。
2.2．出险车辆必须在院方定点的维修厂家修理(异地出险可另行协商)。.
2.3.中标方对定点保险业务范围内的出险车辆有协助院方索赔的义务。
2.4．中标方在办理保险费结算前，应将保险单交院方备案登记，并按月报送报表。涉及理赔金额超过1万元或发生较大人员伤亡事故的赔案，应及时向院方报备。
第七条  罚  则
1. 中标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其定点保险资格，并在三年内不得参与定点保险投标，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①服务态度差造成恶劣影响的；②一年内被有效投诉5次以上的（含5次）；③不按规定要求将承保单交院方备案或不及时报送定点保险业务报表，一年内累计达到5次的；④车辆发生事故、交警部门已作出结论，中标方不能及时理赔的;⑤投保车辆发生事故后不在定点修理厂维修的(不含异地出事车辆)；⑥定点保险业务的承揽过程中，采取商业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被相关部门查处的。

  


                                

